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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土地和人民 

 A. 土地 

1.  朝鲜位于亚洲大陆的东北部，由朝鲜半岛及其周围的 4,198 个岛屿组成。它

三面环海，总面积为 222,200 平方公里，80%为山地。 

2.  朝鲜于 1945 年 8 月 15 日从日本殖民统治下光复。光复后不久，它在北纬

38℃被分为南北两个部分，朝鲜战争之后，以《停战协定》中确定的军事分界线

作为边界。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行使主权的部分，面积为 123,138 平方公

里。 

 B. 人民、语言和宗教 

3.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属于单一民族国家。朝鲜人自古以来就生活在这块

土地上，创造了其特有的历史和文化。 

4.  截至 2014 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人口为 24,895,000 人。首都平壤

的人口为 3,160,400 人。 

5.  民族语言是朝鲜语。 

6.  全国有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和天道教。它没有国教。 

 二. 政治结构概况 

 A. 政治简史 

7.  朝鲜在公元前 30 世纪之前即组成和发展为一个国家。 

8.  二十世纪初，根据非法炮制的《乙巳五约》(1905 年)、《丁未七约》(1907

年)和《韩日合并条约》(1910 年)，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9.  朝鲜人民在金日成主席的领导下，进行了长达 20 年的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

略者的英勇的武装斗争，于 1945 年 8 月 15 日完成了民族光复这一历史事业。 

10.  光复后，由于外国势力的干涉，朝鲜被分为南北两部分，南北朝鲜走上了

截然不同的道路，北部是社会主义，南部是资本主义。 

11.  在北部，1946 年 2 月 8 日，在各地区人民自主成立的地方政权机构基础

上，建立了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领导进行了民主改革，建立了真正的人民民

主制度。经首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民主选举，1947 年 2 月成立北朝鲜人民委员

会，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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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为了应对民族分裂的危机，1948 年 8 月，在朝鲜南北全境为建立统一的中

央政府进行了普选，1948 年 9 月 9 日，代表朝鲜全体人民利益的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一个新的独立的人民政

权的出现，并历史性地宣告了以主体思想为基础的朝鲜的诞生。 

13.  朝鲜人民赢得了 1950 至 1953 年抵抗美国及其仆从国的祖国解放战争，光

荣地捍卫了祖国。朝鲜人民在战后仅用了四到五年时间就完成了城乡地区生产关

系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主义制度。 

14.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 1960 年代至 1990 年代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各个

阶段的任务过程中，依靠作为国家和社会主人的全体人民的团结一心和爱国努

力，大大巩固了人民的权力和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为独立的

国民经济奠定了基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立了社会主义文化，激发了劳

动人民的创造力，满足了他们健康的文化和情感需要，同时还在全民和全国防卫

系统的基础上加强了国家自卫能力。 

15.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杰出领导

下，高举主体思想的旗帜，历经磨难，建立了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国家。 

16.  今天，在奉行热爱人民的各项政策的尊敬的金正恩同志的英明领导下，朝

鲜人民坚定信心，阔步前进，正在为建设一个充分实现人民理想和愿望的繁荣和

强大国家而奋斗。 

 B. 政治结构概况 

17.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 

18.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属于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和其他全

体劳动者。劳动者通过其代表机构即最高人民会议和地方各级人民会议行使权

力。 

19.  行政区划包括 12 个道(或中央直辖市)、210 个市(或区域)和郡，以及 4,000

多个邑(或里、区、洞)。 

20.  国家机构系统由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及司法和检察机关组成。 

 1. 权力机关系统 

21.  权力机关系统由最高人民会议、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地方人民会议

及地方人民委员会组成。 

22.  最高人民会议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最高人民会议由

按照普遍、公平及直接选举原则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的代议员组成，任期五

年。最高人民会议行使立法权力以及组织主要国家机关(如国防委员会、最高人

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和内阁等)的权力，制定国家的国内和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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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和批准国家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国家预算及其执行结果，并且讨论和决定

国家的重大和原则性政治问题。 

23.  国防委员会是国家最高军事领导机关，指挥全体武装部队，领导国家的国

防建设，其活动对最高人民会议负责。  

24.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袖担任国防委员会第一委员长。 

25.  最高人民会议闭会期间，其常任委员会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该委员会

讨论和通过在最高人民会议闭会期间提出的法案，推动最高人民会议下届会议对

重要法律的批准，监督国家机关遵守法律的情况并采取有关措施，讨论和决定行

使国家权力的重大问题。常任委员会委员长代表国家。常任委员会对最高人民会

议负责。 

26.  道(或直辖市)、市(或区)及郡人民会议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地方人民会议

由按照普遍、公平及直接选举原则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的代议员组成，任期四

年。地方人民会议作为人民的地方代表机关，在规定范围内行使权力。如审议和

批准地方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地方预算及其执行结果；在有关领域采取措施，

推动遵守国家法律；选举或撤消同级的人民委员会委员、法官和法庭上的人民陪

审员等。地方人民议会闭会期间，地方权力机关是道(或中央直辖市)、市(或区

域)及郡人民委员会。地方人民委员会也是同级国家权力的行政和执行机关。地

方人民委员会由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秘书、委员组成，任期与同级人民

会议相同。地方人民委员会在同级的人民会议闭会期间履行国家权力的地方机关

职能，行使举行人民会议届会，组织代议员选举，与代议员一道开展工作等权

力。地方人民委员会受同级人民会议和上级人民会议或委员会领导，并对之负

责。 

 2. 行政机关系统 

27.  行政机关系统由内阁和地方人民委员会组成。 

28.  内阁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行政执行机关，以及国家整体的行政管理机关。内

阁由总理、副总理、委员长、各部部长以及其他必要成员组成，任期与最高人民

会议相同。内阁采取措施落实国家政策和法律，根据宪法和法律通过管理国家的

规章条例，起草国家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制订国家预算，通过其执行措施，组

织和实施工业、农业、教育、科学、文化、公共卫生、外交事务等工作，组织和

实施国家总体行政和经济活动。内阁对最高人民会议负责，最高人民会议闭会期

间，对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负责。 

29.  道(或中央直辖市)、市(或区)及郡人民委员会在同级人民会议闭会期间，行

使国家权力的地方机关职能，也是国家权力的行政执行机关。地方人民委员会组

织和开展特定领域的所有行政和经济工作，其工作对同级人民会议负责，服从上

级人民委员会及内阁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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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司法和检察机关系统 

30.  司法和检察机关系统由法院和检察院组成。 

31.  检察机关系统由最高检察院，道(或直辖市)、市(或区域)及郡检察院以及特

别检察院组成。最高检察院检察长由最高人民会议任免，各级检察员由最高检察

院任免。检察机关负责监督法律的遵守情况。调查和起诉工作在最高检察院的统

一领导下进行，所有检察院都隶属于上级检察院和最高检察院。最高检察院对最

高人民会议负责，最高人民会议闭会期间，对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负责。 

32.  司法机关系统由最高法院、道(或中央直辖市)法院、人民法院和特别法院组

成。最高法院院长由最高人民会议选举，其法官和人民陪审员由最高人民会议常

任委员选举。地方法院法官和人民陪审员由同级地方人民会议选举。特别法院法

官由最高法院任命，其人民陪审员由有关部队士兵或由雇员开会选举。最高法院

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司法机关，对最高人民会议负责，最高人民会议

闭会期间对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负责。地方法院对各自的人民会议负责。 

 三. 保护人权的总体法律框架 

 A. 为保护人权采取的立法措施 

33.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体现了主体思想的以人为本的

社会主义制度。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是社会的主人，社会中的一切

事物都须为人民服务。  

34.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将人权视为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所有其

他领域作为社会个体应当享有的独立权利，并积极努力，保护和落实这些权利。 

35.  人是万物的主宰，决定一切，这是一种新的哲学原则，主体思想也要求将

人置于有关自然和社会的一切考虑的中心，一切事物都须服务于人，据此，金日

成主席提出了这样的人权观，即人是世界上最宝贵的存在，应免受任何社会主从

关系和不平等的压制，充分享受独立和有创造力的生活。 

36.  基于主体思想的人权观最初体现在 1936 年 5 月发表的《光复祖国联盟十点

纲领》中，当时抗日武装斗争正在进行中。 

37.  为了充分确保全体人民享有社会和政治权利，《纲领》第 6 条规定：“应

实现言论、新闻、集会和结社自由，反对日本的恐怖统治，抵制封建思想的遗

毒，释放所有政治犯。”关于人人享有平等和尊重，第 7 条规定：“应废除歧视

性等级制度和其他不平等待遇，确保无论性别、种族和宗教等的人类平等，提高

妇女的社会地位，维护妇女的尊严。” 

38.  为了落实社会、经济及文化权利，《光复祖国联盟纲领和宣言》提出了以

下主张：“普遍实行民主的经济和文化政策”，“废除奴役和奴化教育”，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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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义务教育”和“每天 8 小时工作制”，“改善工作条件，增加工资”，

“救济失业者”。 

39.  朝鲜光复后，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发布准备尽快成立的民主政府将要执

行的《二十点纲领》，宣示了维护人民权益的方案。 

40.  依据该《纲领》，委员会采取了多项旨在保障人民权利和自由的立法措

施。 

41.  为了实行民主的社会政治改革并使司法审判制度民主化，1946 年，委员会

制定和实施了《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规则》、《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司法委

员会、法院及检察院的构成和职能基本原则》、《北朝鲜司法机关刑事司法规

则》，以及《北朝鲜检察院刑事聆讯和安全机关初审法》。 

42.  同年，为确保民主的社会经济改革，制定和实施了《北朝鲜土地改革

法》、《北朝鲜工业国有化法》、《北朝鲜工人和职员劳动法》、《男女平等

法》以及其他法律和条例。 

43.  为确保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民主化，1947 年，委员会颁布了《保护生命、健

康、自由及名誉法》、《废除封建习俗残余法》、《保护私人财产法》，以及

《惩治危害公众健康罪法》。 

44.  北朝鲜人民委员会成立后通过的民主法律和新的条例以法律形式巩固了民

主改革的成果。 

45.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 1948 年 9 月成立之后，通过了《宪法》(1948

年 9 月 9 日)，目的是以法律形式确认和肯定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等

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成功和公民的民主权利。 

46.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通过颁布《法院组织法》(1950 年 3 月 1 日)、

《刑法》(1950 年 3 月 3 日)、《刑事诉讼法》(1950 年 3 月 3 日)和其他有关法

律，采取措施切实保护各项公民权利。 

47.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于 1972 年 12 月 27 日通过了与已经确立的社会主

义制度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宪法，并于 1992 年 4 月、1998 年 10 月、2009 年 4

月、2010 年 4 月、2012 年 4 月和 2013 年 4 月对宪法作了修订，以巩固社会主义

建设取得的成就，并更好地保护公民的真正的民主自由和权利。 

48.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依据《社会主义宪法》制定了许多相关法律，以

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增进和保护人权。 

49.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于 1974 年 12 月 19 日颁布了新的《刑法》和《刑

事诉讼法》，并于 1976 年颁布了《民事诉讼法》，1990 年颁布了《民法》和

《家庭法》。 

50.  它还颁布了数百部法律和条例，包括《儿童养育法》(1976 年)、《劳动

法》(1978 年)、《公众健康法》(1980 年)、《环境保护法》(1986 年)、《各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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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会议选举法》(1992 年)、《国籍法》(1995 年)、《申诉和请愿法》(1998 年)、

《涉外民事关系法》(1995 年)、《法庭组织法》(1998 年)、《律师法》(1993

年)、《公证人法》(1995 年)、《教育法》(1999 年)、《预防流行病法》(1997

年)、《保险法》(1995 年)、《对外贸易法》(1997 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

和国红十字会法》(2007 年)、《社会保障法》(2008 年)、《老年人保护法》

(2007 年)、《残疾人保护法》(2003 年)、《保护和增进儿童权利法》(2010 年)、

《保护和增进妇女权利法》(2010 年)、《劳动保护法》(2010 年)、《高等教育

法》(2011 年)、《普通教育法》(2011 年)、《图书馆法》(1998 年)、《体育运动

法》(1997 年)、《烟草控制法》(2005 年)、《公共卫生法》(1998 年)、《食品卫

生法》(1998 年)、《住宅法》(2009 年)和《经济开发区法》(2013 年)，使公民得

以更好地享有其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个领域的民主权利和自由，以及其

物质和文化生活。 

 B. 保护人权的总体法律结构 

51.  负责人民民主权利和自由的主要机关是各级人民委员会。这些委员会负责

在公共卫生、教育、劳动、商贸、食品和日用品、食品管理、体育、环境保护以

及申诉和请愿等领域增进公民的人权。司法、检察和公安机关也担负保护人权的

重要任务和职能。此外，民间组织也开展保护人权的工作，例如人权研究协会、

朝鲜保护残疾人联盟中央委员会、向日本军性奴役和强制征募受害者提供赔偿措

施委员会、民主律师协会、律师协会、青年联盟、工会、妇女联合会、朝鲜儿童

支助会、朝鲜教育基金等。 

52.  国家建立了对权利受到侵犯的公民的伤害赔偿制度，包括刑事赔偿和民事

赔偿。公民在其权利受到侵犯时，可向国家机关，或司法和其他国家机关提出申

诉或请愿，或提起诉讼。国家机关依照适当程序对案件进行调查，如果证明来文

内容和请愿完全正当，受害人可相应恢复名誉或获得赔偿。民事赔偿是依据《损

害赔偿法》及其《执行条例》进行的，刑事赔偿则依据《刑事赔偿条例》进行。 

53.  《宪法》和其他有关法律和条例为国际人权文书规定的权利提供了可靠保

障。 

54.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尽一切努力切实执行其作为缔约国的国际人

权公约。 

55.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其《宪法》、部门特定法律和条例中体现了人

权文书所载的权利。因此，充分保障了公民的真正的民主自由和权利。《宪法》

和有关法律禁止一切形式的歧视。  

56.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加入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儿童权利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以及《儿童权利公约关于

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它签署了《残疾人权

利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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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就其作为缔约国的国际人权文书的执行情况提交

了若干份定期报告。它参加了人权理事会的第一和第二次普遍定期审议。 

58.  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停留和居住的外国人也享有法定权利。 

  四. 信息和宣传 

59.  政府采取措施向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民众宣传国际人权文书的原则和规

定。在人权日和其他国际性纪念日，政府通过大众传媒并通过举办演讲、短训班

及研讨会积极传播有关信息。国际人权文书的文本已被译成朝鲜文，分发给人民

权力机关，司法、检察和公安机关，经济、文化机关以及公共组织，教育机构还

开设了人权教育课程。《国际人权文书汇编》(第一和第二卷)、《儿童权利国际

文书汇编》和其他参考资料，也已用朝鲜文出版发行。 

60.  在提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已加入的国际人权文书执行情况的定期报

告后，向各级人民委员会、有关部委，司法机关、检察机关、公安机关、青年联

盟、工会、妇女联合会、律师协会、人权研究协会分发了报告和提交通知的副

本，并通过大众传媒加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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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表 1 

概况 

人口 24,895,000 

出生率(千人) 13.9 

死亡率(千人) 8.4 

平均寿命 72.1  

2013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US$ 1,013 

资料来源：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央统计局，2014 年。 

表 2 

年度人口及其增长率 

年度 人口 增长率 (%) 年均增长率 (%) 

2008 24,052,000 - - 

2012 24,625,000 102.4 0.59 

2014 24,895,000 101.1 0.55 

资料来源：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2008 年人口普查报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中

央统计局，2014 年。 

表 3 

按年龄组划分的人口及其构成(千人) 

年龄 2008 年 2012 年 2014 年 

总计 24,052  24,625 24,895 

0-14 5,578(23.2 %) 5,286(21.5%) 5,187(20.8%) 

15-59 15,319(63.7%) 16,046(65.2%) 16,369(65.8%) 

60+ 3,155(13.1%) 3,293(13.4%) 3,340(13.4%) 

资料来源：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2008 年人口普查报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中

央统计局，2014 年。 

表 4 

人口中男女比例 

性别 人口(,000) 在人口中所占比例 

男 12,136 48.8 

女 12,758 51.2 

资料来源：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央统计局，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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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13 年城镇和农村地区人口比例 

城镇地区 农村地区 

61.2% 38.8% 

资料来源：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央统计局。 

表 6 

公共卫生和教育开支所占比例(%) 

类别 公共卫生 教育  

2011 6.1 8.3 

2013 6.4 8.4 

资料来源：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央统计局。 

表 7 

营养和健康调查 

 类别 年度  慢性营养不良  急性营养不良  体重偏低   

多指标类集调查 4 2009 32.4 5.2% 18.8% 

营养调查 2012 27.9 4.0% 15.2% 

资料来源：国家营养调查最后报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2012 年。 

表 8 

年度作物产出 

年度 产量(千公吨) 

2010 5,124 

2012 5,298 

2014 5,713 

资料来源：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央统计局。 

 

     

 


